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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警察機關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政府部門最官僚化的組織之一，「官僚」

(bureaucracy)一詞在此有負面之貶抑意涵。其實德國社會學之父Max Weber所提出

的「官僚」為「理想型」（ideal）的官僚體制，是指組織成員為專門化的職業管理

人員，並不是一般語境中使用「官僚」一詞中帶有的行政顢頇、僵化之意。由於

現今一般人提及「官僚」一詞往往帶有貶意，因此國內學界把Weber主張的「官

僚體系」改譯為「科層體系」，以強調「官僚」一詞之中立性。故在本研究中，

以「科層」來取代「官僚」一詞。 

近年來警察組織因招生方式的多元、社群網絡的興起等因素，科層文化開始

轉變，再加上現行政府機關的革新，實體民主治理運作的心態與作法上，都有相

對應的變革。學者陳敦源（2011）歸納現今民主治理之特色有下列三點現象：一、

要投注資源進行更持續、精準與及時的公民調查(citizen survey)；二、改變傳統依

附少數專家學者的決策模式；三、強化公務人員非文字的溝通能力。 

以近期警察制服變更為例1，逾30年未更換的警便服，NPA署長室2遂利用社

群媒體的便利性與即時性，將上述三種現象落實執行：「即時的公民調查」-利用

臉書隨時更新最新的研議狀況、「不再由少數專家學者決策」-透過網路投票決定

新一代警便服、「非文字的溝通能力」-拍攝新一代警便服影片，改變傳統書面宣

傳方式，而社群媒體的影響力著實強大，自發起至新警便服確立不到2年，民國

                                                
1 警政署於 105 年 4 月 27 日起研議新一代警察制服作業，同年 12 月成立「研修警察制服式樣

及應佩帶標識專案小組」，且透過「NPA 署長室」臉書釋放警察制服革新的訊息，首次開放警

察同仁與民眾共同進行「實品影像票選」，於今 107 年 1 月 22 日完成網路票選活動，決定出最

新的制服，並預計於今年底全面換裝。 
2 警政署（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NPA）署長為了傾聽同仁的心聲、關心同仁反應的議

題，特別成立「NPA 署長室」FaceBook 粉絲團，以強化內部溝通、回應同仁需求、改善工作環

境並凝聚共同的工作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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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107年1月時，警政署利用網路投票，順利票選出新警便服。這是前所未

見的轉變，顯見此為未來所需正視的新力量。 

而社群媒體影響力不容小覷之現象不僅於此，以103年太陽花學運為例
3
，因

政府推行政策宣導溝通不足，與民眾產生了嚴重的衝突，揭開我國社會運動的新

紀元。新世代運用Web 2.0軟體如：PTT網站、Facebook串連群眾，其動員速度為

政府官員始料未及，讓當時第一線處理員警不得不以大量的優勢警力來控制場面。

而大量動員警力，造成內部反彈聲浪、警職人員體力不堪負荷、執勤態度因工時

過長而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等事件屢傳，對於國家威信、警察人員執行公權力造

成一大戕害。  

是以，上述兩例子可看出，運用社群媒體表達意見已成為國人的習慣，且能 

運用社群媒體與以往難溝通的「威權」與「國家」對話，進而造成改變，當權者

對於此現象不能不重視。 

貳、 研究動機 

政府運用科技治理國家之趨勢，並非近年才實施。起初，政府運用Web 1.0架

設網站進行單向政策宣傳，其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搭配蓬勃發展的民主化，政

府推動政策之模式已由本位主義，轉而以民意為主；而資訊媒體迅速發展是造成

這一波政府轉型的最主要推手，其最具體的表徵即是社群媒體的普及化。社群媒

體是植基於Web 2.0概念和技術之網路應用的雙向溝通媒介（Kaplan & Haenlein，

2010）。其關鍵在於使用者之間的互動、自創內容，使用者可運用各式社群媒體

自行產製、發表、選擇，及分享資訊，進而和他人產生交流，甚至影響其他網路

使用者決策或消費行為。特別是以Web 2.0為基礎的社群網站，其立即回饋能力、

                                                
3 太陽花學運是指自 103 年 3 月 18 日開始，由臺灣學生主導並且以中華民國立法院為主要據點

的社會運動。其中在 3 月 18 日晚上 9 時，反對中國國民黨單方面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宣告存查的學生佔據了立法院議場。掀起臺灣社會一場風暴，而政治版圖也有了大變化。資料

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

%81%8B 維基百科，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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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程度、資料存取便利性等特點，創造了其在行銷上的優勢（朱翊菲，2009： 

19）。因此Web 2.0的出現讓網路使用者均可能成為引領風潮者或創作者，其讓資

訊交流更多元更迅速，減少資訊被少數人掌握。 

且Web 2.0並非單指技術上的創新，更重要的是網路應用領域的轉型。是種

「創作、分享、人際互動」的概念，使參與Web 2.0的網路人口及網站數量倍增（項

靖、羅晉、許雲翔、楊東謀，2016）。從Web 1.0到Web 2.0時代，網路影響人類使

用電腦的模式，進而引發出一連串令人始料未及的社群媒體奇蹟，顛覆了人類的

生活。因應此一發展趨勢，政府利用Web 2.0網站宣傳政令已是一股潮流，唯有如

此，政府機關才能以事半功倍之方式達到宣傳政令之效。 

也因此我國為強化政府虛擬櫃台服務品質及提供多元服務管道，前行政院研

考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自102年起試辦輔導機關將官網資訊內容，運用iFrame

的形式內嵌於Facebook粉絲專頁中，充分結合Social Media的社群優勢，改善政府

網站流量及互動性較不足的問題，並透過Facebook類實名制，瞭解使用機關網站

訪客的屬性及資訊需求，以最快速最省錢的方式與民眾互動，提升民眾對於公部

門的服務滿意度（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 

再來，歸納各國政府發展Web 2.0網站之案例，政府機關若妥適經營社群媒體

（或社群網站） 機關將具有以下優點，包括：（1）提升機關的形象或知名度；

（2）幫助機關改善作業流程；（3）擴大機關對於目標族群的服務；（4）加速機關

因應外部反應的彈性與效率；（5）強化機關管理內外部資訊及資源的能力；（6）

強化機關內外部及跨部門之間的溝通；（7）強化機關掌握即時訊息或民意反應的

能力；（8）強化民眾與機關互動、提供意見與交流的意願。（項靖、羅晉、許雲

翔、楊東謀，2016）。 

本研究以與警察有關之粉絲團為研究範圍，並以警察機關最高層級之警政署

成立之「NPA署長室」以及基層員警自行成立之非官方「靠北警察」為研究對象。

因其代表立場是最高決策者以及最前線執勤者的聲音，所發表議題往往引起熱烈

反應；粉絲團的成立造成警界科層文化轉變，而轉變的現象亦吻合上述所提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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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群媒體將具有之優點：「提升形象」、「提昇服務品質」、「提高工作效率」、

「內外溝通無礙」之目標。 

參、 研究問題 

警察組織具有層層節制、權責分明、注重法規、紀律嚴明等特色，是德國著

名社會學之父Max Weber所指的典型「科層管理模式」，儘管Weber認為純科層式

的管理組織（亦即獨裁主義式的官僚政治）係來自一種純技術觀點，可達到最高

的工作效率，有效地控制人類（馬瑞龍譯，1996）。但在社群媒體興起之際，警察

機關傳統的科層文化是否需要做些改變以因應之?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文針對下列問題展開研究: 

一、 社群媒體的興起，對於警察機關科層文化是否帶來改變？ 

二、 以臉書粉絲團-「NPA署長室」、「靠北警察」為研究個案，分析上述兩

個粉絲團是否造成警界科層文化的改變？ 

三、 因社群媒體的興起，造成機關文化的改變，面對勢不可擋的社群媒體

溝通現象，警察機關應如何妥善運用之，以創造出雙贏的局面？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 警察科層文化之特徵與演變 

公部門組織被視為最典型且最複雜之科層組織，張承漢(1998:135)引述美國

社會學家墨頓(Robert K. Merton)解釋科層體制時指出：「科層體制是一種正式的、

合理組織的社會結構，有其明確規定的活動模式，其中在理想上，每一連串之行

動，在功能上與組織目標息息相關。」由此可見，科層體制係韋伯所建立之理想

型組織型態，藉由合理性、結構性之行動安排，可將工作效益發揮最大功效。 

且從二十世紀中葉至今，組織學者從不斷的觀察與研究中發現，科層體制是

建構於法理上，利用組織的威權，運用於處理穩定、例行的工作上，確實具有韋



 

5 

伯所謂的理性與效率。但在面對環境變遷不居、科技日新月異、資訊媒體傳播爆

炸以及人文與民主思想的澎湃時，科層體制的溝通不良、做事僵化、缺乏彈性等

弊端即表露無遺(劉淑瓊，1983)。 

另學者胡夢鯨（1988）將科層體制現象整理出下列優點： 

一、從技術觀點，科層體制是可以讓理性和效果更加提升。 

二、以法行使權威，較使人信服，亦可增加處事的理性及客觀性，避免差別

待遇現象產生。 

三、以規則建立組織行動與工作之規範，藉以提高一致性及效率並增進組織

效能。 

四、用人必須具備某種資格並明確的職務分工，使個人能夠善盡職責，發揮

適當的角色功能。 

五、個人的職務有所保障，且升遷依合理的管道及考評，是一種理想的生涯

發展。 

另學者胡夢鯨（1988）將科層體制現象整理出下列限制和缺點： 

一、韋伯科層體制是一種理想而非周全的概念工具，在科層體制內有許多殊

異和矛盾之處。 

二、科層體制中正式擁有權威者才是在科層體制中的實際掌權者，由於在科

層體制中，有非正式的團體存在，這些非正式團體中，亦有非正式的領

導者。因此實際上在一個科層體制中，權力的運作要看正式和非正式領

導者之間權力分配協調和鬥爭的情況而定。 

三、科層體制並未考慮到現實中組織以外的政治影響力，任命或升遷往往是

根據黨員的政治效忠(partisan-political loyalties)而非客觀的資格及能力。

可見韋伯並未注意到科層體制內、外政治勢力的關連性。 

四、科層體制中有時並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它有可能是無效的、有限制的。

例如，層級體制鼓勵集中式的輔導、計畫和訓練，同時卻也鼓勵了膽怯

和推諉責任，限制了創造力的開展，使人力無法適才是所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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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層體制要求人們依規則行事，但當科層人員緊抱著某些規則不放時，

容易造成儀式主義(ritualism)，同時無法適應變遷的情況。 

另在知識革命之際，警察機關是最官僚的政府部門之一，警察傳統領導權力

原是植基於職務權力 (Position Power) 之上，它包含了權力的合法性，處理不確

定性的能力，對既有資源與資料，以及獎懲權力的掌握。(劉世林，2001)但上述

的傳統領導權力吻合科層文化中的缺點，如：「層級節制」-缺乏意見溝通、「依法

行政」-心態保守、「專業分工」-不重視人力資源、「功績管理」-獎懲權力的濫用，

造成績效造假等。欲解決上述現象研究指出，需藉由學習與溝通主管才能「除中

心化」，進而出現「權力鬆綁」和「說服重於命令」的首長領導新風格。是故，

揚棄舊有的官僚式領導模式是警政領導者管理的新思維，是促使警政的革新符合

知識經濟時代變革的最佳利器 (陳志明，2001) 。 

而台灣社會發展與警察科層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研究將學者汪子錫

提出之臺灣警政變遷結合科層文化現象歸納出下列三個階段： 

一、早期的威權社會(1949-1971)，自政府搬遷來台後，國家瀰漫著一股反共

大陸、解救同胞的思維，當時的國家安全大於人民的權利，「違警罰法」

是警察執法的依據，警察權可以任意的侵害人權。警察維持社會秩序，

當然內部控制也要強。（汪子錫，2015a:26-27）由上述的時空背景顯現出

「層級節制」是因應當時時代背景所產生的必要性手段，沒有「層級節

制」就沒有效率。 

二、但在退出聯合國(1971)後，外交環境的改變，隔年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

長，開始全力建設台灣，帶領臺灣社會邁向民主化之際，警察政策也隨

之轉變，1980年大法官首度針對「違警罰法」作出解釋，認為該法違反

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警察執法開始注意到人權保障之課題。在解嚴

後，警察執行「集會遊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在在顯現出警察工

作已邁向新的里程碑，這時候臺灣社會開始強調法律人權。（汪子錫，

2015a:27-28）這時候警察內部文化逐漸形成另一股風氣-即為「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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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規體系，這是一種民主警察的表徵之一。 

三、而2000年政黨輪替，新政府引進歐美先進國家的新公共管理學(NPM)的

概念，這包括了「服務型警察」的觀念被引進，如實施SOP標準作業流

程、ISO服務認證、重視治安民調，開啟了警察為民服務的新民主警政

時代。（汪子錫，2015 a:28-29）。上述的轉變即為現在警察機關所強調的

「專業分工」並重視「功績管理」。 

另吳瓊恩（2016:197-198）指出，科層文化現象之一「層級節制」體系是假定

在上位者無論是地位、權力、資訊或知識、能力均比在下位者優秀，他們把組織

內外環境視作穩定的常態現象，一切按事先性規劃妥當的法規、程序、指令、工

作細則去辦理，不得有例外，否則懲戒。因此，這一類型的組織人員最容易把常

態時期的作業方式也拿應付危機時期或非常態時期，事先所預料不到的問題，因

而顯現僵化的現象。上述文獻所指的組織文化在警察機關很常見，筆者認為這現

象在這一場社群媒體造成警察文化改革風波中，被迫進行革新。 

警察文化深具科層體制的特性，惟國內相關文獻探討警察科層體制現象的卻

不多，根據諸多學者觀點，本研究將科層體制優缺點製成下表，並借此闡述警察

機關組織文化與科層體制特性吻合之現象： 

表 2-1  科層體制特性 

優點 科層體制特性 缺點 

利於組織管理控制 層級節制 溝通不良 

行動與工作以規則為準繩 依法行政 做事僵化、缺乏彈性 

行政效率佳 專業分工 本位主義 

激勵員工士氣 功績管理 爭功諉過、造假現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警察機關的「一條鞭的命令」即為上述的層級節制現象，如警界耳熟能詳之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長官一句話有如聖旨，就算是不

可能的任務，基層也要想辦法完成，沒有所謂的溝通與協調，僅有命令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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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因為Web 2.0的出現，基層人員在執勤中遇到不合理的現象，開始使用社群

媒體去發聲。先前常見的就是民意代表介入第一線警察執行公權力的現場，警察

堅守執勤準則，而民意代表欲運用其身分使警察無法有效遂行其公務，進而產生

衝突。然，這些不斷戕害警察嚴正執法的形象，拜科技所賜，第一時間現場處理

的影片透過社群媒體傳播，最終交給全民去評斷，是以，此類關說案件已大幅降

低。 

另外，對於未與時俱進的警察勤務、業務制度，行之有年的方式是利用首長

電子信箱進行陳情，或藉由業務檢討時反應不合理的業務評比規定。然而這樣的

方式，發聲人往往會被揪出，進而遭受長官秋後算帳以及同儕的排擠，後續處理

方式，亦常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方式虛應了事，難以從根本解決問題。

造成此現象之因，即為威權管理模式常見「官大學問大」。然而社群媒體之興起，

改變這些現象，讓不合時宜的警察勤務業務制度有開啟變革。 

未來，這種現象將會持續的衝擊警察機關內部管理文化，進而使整體組織提

升，惟在轉變的過程，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因應才能使原本警察機關團結、迅速

以及效率的形象一樣深植民心，讓警察機關保有原先的優點，汰去舊有之缺點，

找出最佳內部管理模式及對外維護社會治安方式，為警察機關應該面對之新課題。 

經分析「NPA署長室」及「靠北警察」粉絲團討論之實際個案與科層文化，

並以科層文化之「層級節制」、「依法行政」、「專業分工」以及「功績管理」四大

特性相對應之關係，發現在下列個案中均因前述粉絲團之存在，造成科層文化之

影響。以「檢舉三峽分局長公車私用」4個案為例，使原先受制於層級結構之警察

文化，得以由基層員警直接反應至中央層級；以「客委會主委李永得攔查案」5為

例，基層員警亦得透過粉絲團反應第一線執法時遇民眾不配合之情形；員警向

NPA署長室反應，長期以來協辦他機關業務造成負擔繁重，排擠維護治安及交通

                                                
4 NPA 署長室粉絲團，107 年 2 月 14 日，取自 https://w ww.facebook.com/NPA4U/posts/1047481

221956205,20170410。 
5 三立新聞網， 107 年 2 月 14 日，〈客委會主委李永得攔查案〉，取自 http://www.setn.com/New

s.aspx?NewsID=235148,201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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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本業，「NPA署長室」透過粉絲團於第一時間公佈政策，故本研究以「決議

減化警察20項協辦業務」6個案為例；員警於「靠北警察」反應春安績效評比不合

理，再經監察院提出糾正7，使警察功績管理制度趨於合理化。茲將科層文化四特

性與實際個案，繪製如下表，將來在正式的論文裡面將依個案進一步說明： 

 

表 2-2  科層文化四個特性與實際個案 

科層特性 事件名稱 影響 

層級節制 檢舉三峽分局長公車私用 署長室快速交查 

依法行政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攔查案 台北市警察局督察室調查後認定員警沒有違失 

專業分工 決議減化警察20項協辦業務 警察勤務回歸專業 

功績管理 春安績效評比取消 經監察院糾正，警政署變更制度簡化評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製，統計至2018/02/14 

貳、 社群媒體之發展 

學者Morris & Organ（1996：39-50）宣稱網際網路是繼報紙、廣播、電視、雜

誌之後的第五大媒體。網路被公認為新的大眾傳播媒體，是具有創世代的意義。

社群媒體的興起建構於網路與Web2.0技術的運用。O'Reilly公司創辦人Tim O'Reilly

在2005年發表的網路文章“What Is Web 2.0？”至今仍被認為是經典之作。Web 

2.0時代最容易被指出的特徵就是部落格的崛起。O'Reilly指出Web 2.0七項關鍵原

則:( O'Reilly，2005) 

一、網路即為互動平台。 

二、善用眾人智慧。 

三、大量資料匯合創造服務價值。 

四、輕量級的程式開發模式取代傳統軟體發佈週期。 

                                                
6 NPA 署長室粉絲團，104 年 4 月 20 日，取自 https://w ww.facebook.com/search/top/?q=NPA%2

0 署長室%20104 年 4 月 20 日決議減化警察協辦業務 20 項。 
7 中時電子報，106 年 11 月 27 日，〈春安工作成為警察周年慶 監察院糾正警政署〉，取自 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05003956-2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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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越多種設備裝置的軟體服務。 

六、豐富的使用者經驗即時交流。 

簡言之，Web 2.0與Web 1.0之差異在Web 1.0只能單向的下載，而Web 2.0則能

上傳檔案，開啟了一點對多點、去階層化的傳播平台。Web 2.0讓使用者從閱聽眾

變成寫者，並讓全球刮起了一場「公民新聞」的風氣。近年我國警察執勤群眾現

場、陳情抗議事件時，所面臨到的公民新聞壓力就是源自Web 2.0的概念運用。

Weber定義社群媒體是一個讓有共同興趣的人集合在一起，分享想法、意見和觀

點的網路平台 (Weber,2007) 。具有Web 2.0特徵的相關運用:部落格、Facebook、

Google、Plurk等，在網通技術的提升下，這些社群媒體可以任意穿透，沒有上下

階層可以阻擾彼此通訊互動。 

綜合而言，社群媒體帶來傳播行為與本質的變化，已經可以觀察到四項重大

變遷:(汪子錫，2015a:139-140) 

一、科技變遷：傳播模式由單一傳播、接收，到無階層多方向串連傳播；形

成寬頻數位匯流。 

二、工具變遷：傳播工具由昂貴複雜變便宜簡單；少數壟斷變多元。 

三、生產變遷：傳播內容產製能力由傳播機構到使用者個體。 

四、能動性變遷：傳播能動性變遷由機構下放到公民，傳播權力為人人所享

有，傳播行動也由每個人自行決定。 

由於網際網路具有互動性、速度和全球連接的特性，因此，政府為跟上全球

E化浪潮與國際社會接軌，推動電子化政府是刻不容緩之計。民眾參與（e-

participation）成為政府創新服務的關鍵指標之一，為提升民眾參與意願，公部門

網站一改以往死板、生硬的官民互動模式，效仿私人企業的電子商務網站以民眾

為尊、活潑有趣的互動模式，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感。是以，如何因應及治理「數

位公民」的興起，乃成為21世紀的政治領導人物的重要課題。(何全德，2012)  

亦因如此，我國政府開始推廣各機關運用Web 2.0技術架設與民眾互動之網

站，期望能建置一個可以立即傳達資訊、溝通民意、分享經驗及知識的網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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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藉以打破與民眾之距離。用以加強各項政策的溝通，使推動政策之時可達

到「互動參與，服務有感」之效，一擺行政機關遲緩、應變能力不足的形象，讓

民眾可以更便捷、更經濟、更精準地查詢、檢索、利用政府資訊，進而打破及解

構政府資訊獨占的關係。讓國家機器升級成為更具效率的有機體，快速回應民眾

的問題，提升服務品質，進而帶動整體國家經濟發展及創造人民無虞生活環境。

另網路公民的興起，其運用資訊快速傳達訊息、集結眾人之力量，更勇敢地採取

行動以爭取權益之現象已不容小覷。政府不能再有以往就思維，一味主導政策之

決策而疏於溝通，進而導致民怨沸騰而不自知。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下稱國發會8）研究報

告指出，應用 Web 2.0 的機制，讓民眾對政策與服務有更多的參與，例如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推行小勞男孩向前行粉絲專頁，適時公布勞工關心的權益訊息，得到

粉絲廣大迴響。臺北市大同區公所的當我們同在一起粉絲專頁，颱風期間即時發

布發布因颱風造成臺北市區內路樹倒榻、招牌掉落等即時資訊，請民眾小心的訊

息，貼心的服務讓粉絲立即回應表達感謝。這些應用均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服務

用心。藉由推動機關深化Web 2.0應用服務，促進施政與服務更公開透明及公民參

與，提供更多元、更貼近民眾需求的電子化政府服務。（國發會，2013）由上可

知，政府機關運用Web 2.0已達一定之成效。 

且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18年2月21日公布「2017台灣

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
9
，推估全國12歲以上上網人數達1,760萬人；而全國上網

人數經推估已達1,879萬，整體上網率達80％。其中，網民主要上網方式為使用行

動電信網路，占39.1％，是自2003年進行該調查以來首度超越ADSL（含

ADSL+WLAN）／VDSL（光纖到府／光纖到宅），顯示行動上網已成國人最常使

用的連網方式。 

                                                
8 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22 日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9工商時報，107 年 2 月 25 日，（2017 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 TWNIC 公布:全國上網率達 80

%）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724000111-260208。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724000111-2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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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兩大網站2017年2月共同發布「2017全球網路

使用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網路使用者成長速度激增，超過一半以上的網頁流

量都來自智慧型手機、社群網路普及帶動社群媒體平台發展，Facebook旗下App匯

集最多用戶。原因無他，正是因為Facebook貼文爆炸性的成長，社群網路的使用

也在2016年激增20%以上，世界上近乎28億人每個月至少使用一次社群網路，社

群媒體也增加了48.2億位使用者，比起去年成長21%。社群網路的成長同樣也帶

動社群平台的蓬勃發展， Global Web Index的數據就指出，隨著人們使用社群網

路的時間越來越長，人們每日平均使用社群平台的時間也達到2小時又19分鐘。 

SmartM粉絲團10網站公布許多著名的平台都在去年有驚人的用戶成長率，其

中Facebook有超過十億用戶，一半以上的社群平台活躍用戶都使用臉書。而

Facebook公司旗下的其他平台，像是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Instagram使

用人次也都大幅成長。儘管Facebook公司旗下的每個社交、或通訊軟體使用者多

有重複，但是四大平台總計擁有超過43.7億的使用者。 

綜上所述，網路已成為國人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Web 2.0的運用讓公私部

門的組織以多樣化的形式去面對民眾，以往所謂的官方自行架設管理的網站是唯

一與公部門溝通的管道，但社群媒體的出現卻讓溝通管道多樣且及時。而

Facebook(臉書)正為民眾最愛使用的社群媒體，其特性為即時化、普及化，且串連

力深且廣，廣泛地連結每個人的朋友圈及家庭成員藉著社群媒體的正向傳播力，

政府機關應妥善規劃運用，如此才能貼近民意，宣傳政令才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節 警察機關與其社群媒體概況 

壹、 警察機關運用社群媒體概況 

警察機關運用社群媒體之成效，國外也有類似之研究發現，執法人員尤其是

                                                
10 SmartM 粉絲團，107 年 2 月 25 日，〈2017 全球網路使用調查報告：網路、社群、手機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取自：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3313939c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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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也在工作中採用臉書來提高防範犯罪等行為。而且警方不僅能利用臉書預

防犯罪，還進而利用臉書與社區互動及守望相助等創新做法。臉書的使用大幅改

善了警民關係是社區發展及管理上的有效工具 （Seyed Raza Mirmajlessi，2013) 。 

而我國警察機關也意識到，隨著現代科技的發達，人與之間互動溝通已由面

對直接話擴充到運各式通訊器材的輔助對話，近年來隨著社群網絡的興起，為傳

統僵化警察組織提供新政策宣導工具及內控的機制。警察機關應善用社群網絡的

便利性及即時性，透過這樣的平台適時行銷領導者的重要政策意旨，讓社群網絡

內的員警皆能獲悉重要政策。此外，由於警察機關官僚層級節制的嚴謹性，員警

意見表達機會有限，同時警察組織內鑲著沉默守則的次文化，因此，藉由社群網

絡的運用可以在官僚層級結構的警察機關增加扁平組織意見表達方式，同時也增

加基層員警的話語權無形中組織內控機制。 

因此，為強化內部溝通回應同仁需求凝聚共識，前警政署署長陳國恩於104

年4月就任後，旋即於臉書 (FB)成立「 NPA 署長室粉絲專頁」，建立與所有警察

同仁溝通平臺，使意見能直接傳達。針對反映事項警政署相關業務單位亦能掌握

時效，逐一解決並回復利用此公開、透明機制讓基層同仁與領導階層能有效溝通，

化解歧異並深基同仁對領導者信心與向力。利用社群網路 (NPA署長室)便利性特

點，更可讓政策宣導為即時迅速傳達重要意旨，有效促進內部溝通創造雙贏實收

控成。(章光明，2015) 

其實早在太陽花學運發生前，警察機關已於2013年9月14日由內政部警政署

（下稱警政署）、中央警察大學聯手合作，邀請全國各地警察局長、公共關係室

或資訊業務承辦人、警察學術人員、傳播學者專家共約500人，針對近年快速興

起的社群媒體新型態所造成的-公民參與的e化民主 (e-Democracy)及早因應準備。

希冀理論與實務能有所結合，在短時間內迅速研討出對策。在警政署召開「社群

媒體與警察執法」圓桌論壇會議，是我國警察第一次舉辦與社群媒體相關的座談

會，凸顯出警察機關對於此現象的重視，跨出了探討警察執法與社群媒體關聯性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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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是次圓桌論壇會議的緣由，係由內政部人權諮詢委員針對國內民眾陳情

抗議事件中，社會輿論對於警察執法屢有抱怨或質疑，警方執法過程被嚴重扭曲，

已經嚴重破壞警察形象。由於民眾普遍大量使用臉書（facebook）、BBS（批踢踢）、

Youtube等社群媒體，迅速散發對警察不利的、不盡事實的批評，而受限於傳統的

警察發言人制度，因此極少甚至於沒有使用社群媒體回應，加上在傳統媒體領域

的澄清發言，都受限於媒體立場而不見效果，因此建議召開一次集會，探求學者

專家與實務經驗。該次會議分為三個主題，分別就問題與挑戰、國外經驗、運用

建議提出專家報告及討論。 

在問題焦點部分，該次會議報告提出近期社會陳抗運動出現了匯流現象，例

如：反媒體壟斷陳抗活動、反政府拆大埔占領聯合辦公大樓、聲援苗栗大埔張藥

房拆除、洪仲丘案要真相凱道集會、反核（反核四）、支持關廠工人、反美麗灣

開發陳抗案等。經檢視相關新聞報導發現，在關鍵字抽樣的181則報紙新聞中，

批評政府施政或違反人權的、表揚或支持公民抗爭的共有161則，占88.9％，其中

25則還具體點名批評警方執法不當。至於肯定警察執法或給警方打氣的僅有6則，

出現輿論一面倒的現象。警察執法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民眾持續運用社群媒體

評論、動員還會持續加重此一嚴峻挑戰（葉毓蘭，2013：1-12）。 

而警察文化的轉變與社會風氣的開明、媒體第四權的興起亦相互影響。警界

早已感知到媒體對警政的影響，其形塑公眾對警察的看法，公眾也運用傳播媒體

來監督警察。在變遷的法律、政策、警政組織之下，警察的作為是否要「超越合

法化」（beyond legitimation），是有必要繼續探討與釐清的，例如是否需要配合媒

體作更多的警政轉變，就是警政的重要課題（Reiner, 2010）。 

在Peter K. Manning與Manning兩位學者看來，民主警政（Democratic Policing）

的界定並不複雜，他們認為是基於警察與公民之間的信任（trust）才得以建立的

民主化的警政，且認為今日民主警政變遷挑戰的焦點，放在警政媒體關係、警民

溝通問題層面。因為傳播與溝通的時間、空間限制被打破，低成本且簡便的傳播

方式，警察需要快速回應與溝通，Manning認為，如果找不出好的行動、方法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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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部環境，就會在警察與公民之間造成不應該存在的不信任（untrusted），對於

民主警政而言，這絕對不會是一件好事。(汪子錫，2015b) 

因此警察從早期的管理角色轉變成公僕，以各種便民措施來提昇為民服務品

質，積極回應民眾期待，爭取民眾的肯定與支持。以經營Facebook粉絲團（NPA

署長室、各警察機關粉絲專頁等）、拍攝微電影進行預防犯罪宣導等運用社群媒

體為例，就是貼近民意，服務民眾的最佳模式。 

是以，為更確實了解警察機關運用社群媒體的現況，本研究運用臉書蒐尋系

統，輸入「警察局」、「局長室」、「警察」等關鍵字，截至2018年2月14日止，警察

機關共計成立304個機關粉絲團，其中粉絲人數前十名之單位如下表所示： 

表 3-1  警察機關成立之粉絲團粉絲人數前十名 

粉絲團名稱 粉絲數 名次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316854 1 

TCPB 局長室 183725 2 

NPA 署長室 177009 3 

國道公路警察局 116880 4 

新北警好讚 108465 5 

警光新聞雲 83604 6 

165反詐騙宣導 39402 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37204 8 

阿仁局長室 34042 9 

臺北波麗士 33209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統計至2018/02/14 

貳、 「NPA署長室」粉絲團簡介 

「NPA署長室」粉絲團成立於2015年4月1日，由前任署長陳國恩所創立，該

粉絲團成立宗旨為「警政署署長室傾聽大家的聲音」，顧名思意即署長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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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粉絲團可以與基層同仁直接交流互動，打破以往長官與部屬之間溝通隔閡。該

粉絲團主要由各警察機關遴選7名警職同仁分別業管影音編輯、文字編輯、插圖

設計、攝影、資訊及統籌該粉絲團；另外聘1名專業動畫設計者共同經營之。該

粉絲團每週所探究之議題來源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被動的由官方提供，其經由承

辦人員所蒐集之資料，再經過官方許可後才發表；另一種是主動的由民眾發起議

題或反應意見，開放民眾至粉絲頁投稿，其投稿方式分為兩區，第一區為「私訊

區」，此區只有管理員與當事人可以看到投稿內容，雙方可以藉由此區互動之特

性，讓欲反應之事項可以確認其真實性後再發表，藉以提升探討議題之客觀性；

第二區為「訪客留言區」，任何人均可於此區留言，亦可看見發表內容。管理員

於上述兩區獲知建議事項後，會依內部業務分工進行回應，通常回應時間最快為

數小時後，最慢為一天；如遇較長時間蒐集資料整理回覆之現象，管理員亦會先

行簡單回應，讓反應者可以感受到署長對其議題之重視。 

參、 「靠北警察」粉絲團簡介 

「靠北警察」粉絲團成立於103年6月29日，成立時間早於「NPA署長室」粉

絲團，其是由12名關心相關警察議題之警職人員在網路上串連提議後匿名共同經

營，是為非官方代表，當時成立的宗旨為「安內才可壤外，訐譙有理，靠北無價」，

顧名思義即在改變警察人員所面臨的種種不合理的人、事，該粉絲團主要反應各

警察機關所面臨到不合理的長官裁指示事項或勤務制度等等。因該粉絲團非正式

官方代表，所以討論之議題不需經由長官所同意，文章發表均是員警心聲。員警

可透過三個管道表達意見，第一為「投稿區」，此區採匿名方式，連管理員亦無

從得知真正投稿者，其隱匿性高，經常有非理性的文章投稿於此，因此獲得管理

員刊登率最低；第二為「私訊區」，此區與「NPA署長室-私訊區」相同，只有管

理員與當事人可以看到投稿內容，雙方可以互動機制，確認建議事項之真實性，

因言之有理、有所本，獲得管理員刊登率最高；第三是「訪客留言區」，此區亦

與「NPA署長室-訪客留言區」相同，任何人均可留言，均可看見發表內容，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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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留言因不具隱匿性，留言內容往往太過於正式，不符合「靠北警察」直白反應

問題之風格，因此獲得管理員刊登率亦不高。「靠北警察」回應速度快於「NPA署

長室」，其原因在於管理員人數較多，且無需官方繁文縟節之公文程序，因此回

應時間往往少於一天。雖然該粉絲團回應之答案不代表官方，但是卻可以透過廣

大粉絲回響引起官方注意，同樣能達到向上級反應問題之效。  

本研究未來將持續透過網路資料搜尋或詢問兩粉絲團網站管理員針對上述

兩粉絲團再進行更深入之探究，目前僅針對上述所提到之異同處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3-2「NPA 署長室」VS「靠北警察」粉絲團之比較 

「NPA 署長室」                 VS                   「靠北警察」 

2015/4/1 成立時間 2014/6/29 

官方-內政部警政署 成立單位 非官方 

7 名 網站管理員 12 名 

18萬(截至 107年 02月 28

日止) 
經營人數 

11 萬(截至 107年 02月 28

日止) 

有 議題規劃 無 

一週至少三篇 平均發文篇數 無限定 

一天 平均回復速度 幾小時 

警政署署長室傾聽大家

的聲音 
成立宗旨 

安內才可壤外，訐譙有

理，靠北無價 

資料來源：前「NAP 署長室」粉絲團文字編輯者口述，本研究自製，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壹、 研究方式與範圍 

社群媒體種類繁多，本研究以使用普及率最高、最具互動性的臉書粉絲團做

為研究對象，因為它是警察機關與民眾互動最頻繁最密切使用工具，成本低、效

率佳，且龐大的粉絲人數包含著警職人員、警眷及一般民眾，是一個開放性參與

的粉絲團，想必研究成果定能具代表性，且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以文獻所得之資料為基礎，建立研究架構圖，並

以文獻資料作為問卷設計之題目，將問卷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使問題剖析更



 

18 

清晰，以利警察機關能與時俱進，以一套適合社會大眾所期待的方式去維持社會

秩序。 

貳、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是間接研究方法，在社會研究中

被廣泛使用。它可幫助我們了解、重建過去、解釋現在、及預測未來。所以首先

需要將「文獻資料」的內涵和分類方式加以說明，再對文獻資料分析的意義和特

點進行分析。（王永志，2006） 

因此本文透過國內外有關公部門運用社群媒體推行政策之成效、警察機關科

層文化之演進、警察機關使用社群媒體現況等之相關書籍、論文、研究報告、期

刊、政府出版品、法令規章及報章雜誌等資料文獻，進行整理、歸納及分析。藉

以確定訪談問題範圍及定義，瞭解研究問題的發展趨勢，作為訪談法運用的參考

準據，以期歸納社群媒體對警察科層文化變動之影響。 

參、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是一種發掘事實現況的研究方式，最大的目的是蒐集、累積某

一目標族群的基本資料，透過研究蒐集資料的一種測量技術，進行欲研究問題的

資料蒐集，在短時間內收到大量的回覆，因其匿名性，故蒐集到的答案應運用統

計學的方法進行過濾篩選分析，進而得到科學客觀的答案。而問卷調查方式可分

為描述性研究及分析性研究兩大類；其過程可分為下列七步驟：1.確定擬探究的

問題；2.蒐集相關文獻；3.詳細開列擬調查和探究問題細節；4.確立研究的理論架

構或基本概念架構；5.設計研究過程和研究工具；6.實施問卷調查；7.處理分析和

解釋資料。在7個過程中為重要即是「問卷目的、內容、題目、格式的設計」（陳

薏雯，2012）。簡言之，製作問卷是本研究方法最精髓所在，良好的問卷設計就應

注意下列事項:問題應簡單明瞭、與研究目的切題、避免引導性問題、不當假設、

偏激言詞等。 

在確定研究目的方可進行問卷調查，根據研究目的加以界定調查的目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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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目標族群後，依其性質而決定採取「普查」或「抽樣方式」，「普查」限於小

族群，成員數不多或單位較易取得聯繫；「抽樣方式」則係針對目標族群很大、

散佈區域很廣的對象作調查。 

在運用抽樣的技術方面，由目標族群抽取組成的成員或單位稱為樣本，可分

為判斷樣本又稱抓握樣本及機率樣本。依抽樣的方法可分：1.簡單隨機抽樣、2.

分層隨機抽樣、3.集群抽樣等3種。通常樣本的大小決定族群目標的代表性，抽樣

方式的正確，使樣本的代表性盡量提昇越正確遠比樣本的大小還要重要。問卷調

查結果的處理與分析，在回收問卷方面，首重檢視無效、有效問卷，接著編碼輸

入電腦做處理。另外也應考慮回收率的問題、問卷的信度，做推論時及解釋應注

意顧及問卷調查的極限（陳薏雯，2012）。 

本研究擬調查社群媒體興起後，對現職警察同仁於工作上有無感受到組織

科層文化的改變？問卷發放對象採立意抽樣選擇方式，以「警政署」、「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之員警為對象，原因如下：因「警政署」

為警察業務主管機關，因此對於警察變革之脈動最為掌握；另加上雙北地區居

民普遍知識水平較高，故對於警察執勤要求較高，如不滿意通常會立即透過社

群媒體反應。是以，雙北地區第一線執勤員警往往需要以最高規格的服務態度

執勤，且因執勤員警年齡普遍年輕化，對於社群媒體使用頻率遠高於其他縣

市，故針對雙北地區員警施測問卷，以提高問卷效度。 

問卷調查樣本數若不足，將無法有效的驗證問卷信度，且研究者的問卷題

目較多，樣本數少，將無法讓因素結構顯現。最理想的抽樣數應考量問題以及

發放的樣本數，樣本數應該有 3 至 5 倍的題目數（張芳全，2014）。參考上述內

容，本研究的問卷題數共有 24 題，至少必須發放 120 份問卷才能達到要求的信

效程度；為使本研究具備良好的信效度，設計發放現職員警 300 份，以利後續

研究之進行。問卷回收後，以 SPSS 統計軟體作為問卷分析之軟體工具，包括敘

述性統計分析、交叉分析、差異性檢定，取得現行社群媒體於警察機關運用情

形，及警察機關科層文化制度改變，透過問卷分析兩者關聯性，應可得到「社

群媒體興起」對「警察科層文化」影響之程度。 

本研究將針對「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地區」、「職稱」等五

個衡量指標來檢驗與科層文化特性所延伸出來之現象認同度有無顯著差異，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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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五個衡量指標及四個科層文化特性所延伸出來之現象繪製成表 4-1 及表

4-2。 

表 4-1  問卷衡量指標及其組成項目 

問卷對象分類 組成項目 

性別 生理男性、生理女性。 

年齡 未滿30歲、30歲～39歲、40以上～49歲、50以上～65歲以上。 

教育程度 專科、大學、研究所(含以上) 。 

服務地區 警政署、臺北市、新北市共計3個機關。 

職稱 
警員(隊員、偵查佐)；巡佐(小隊長)；巡官(分隊長)；警務員

或同階之組長、股長 ；警務正或同階之組長、股長(含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 4-2 社群媒體對警察科層文化特性影響項目 

科層文化特性 組成項目 

層級節制 

1. 警察機關「官大學問大」的現象有減少 

2. 警察機關由下向上反映意見較獲得重視 

3. 警察機關內部傳達公事更為迅速 

依法行政 

4. 同仁更能依循法令執勤 

5. 警界內部違法的包庇現象減少 

6.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案件吃案現象減少 

專業分工 

7. 協助其他行政單位之勤務變少 

8. 能將科技設備及技術更加落實運用於勤務中 

9. 警察更重視自身專業知識及技能之提升 

功績管理 

10. 業務考評制度較以前合理 

11. 不合理績效評比業務減少 

12. 升遷調動更能依據績效考評之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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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社群媒體對警察科層文化之影響」問卷 

各位警察同仁您好: 

感謝您願意撥冗填寫此份問卷。這份問卷的目的在於了解社群媒體對警察
機關科層文化的影響。問卷採不記名填答方式，調查結果僅作為本研究彙整分
析之依據，個人填答資料絕對保密，請您放心。 

您所提供的意見是完成本研究的重要部分，以下請您依序閱讀各題，並根
據自身感受填答。再次感謝您的協助，給予本研究最大的貢獻。敬祝        

闔家安康  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吳宜家  敬上 

第一部分【NPA 署長室】 

說明: 請問您認為「NPA 署長室」的設置，是否是造成下列現象的因素之一?

請您依據自身之感受，在適合的□內打勾即可。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普 

通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警察機關「官大學問大」的現象有減少 □ □ □ □ □ 

2. 警察機關由下向上反映意見較獲得重視 □ □ □ □ □ 

3. 內部傳達公事更迅速 □ □ □ □ □ 

4. 同仁執勤中更能依循法令 □ □ □ □ □ 

5. 警界內部違法的包庇現象減少 □ □ □ □ □ 

6. 吃案現象減少 □ □ □ □ □ 

7. 協助其他行政單位勤務變少 □ □ □ □ □ 

8. 將科技設備及技術更加落實運用於勤務中 □ □ □ □ □ 

9. 警察更重視自身專業知識及技能提升 □ □ □ □ □ 

10. 警察更重視自身專業知識及技能提升 □ □ □ □ □ 

11. 不合理績效評比業務減少 □ □ □ □ □ 

12. 警察機關升遷調動更依績效考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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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靠北警察」粉絲團】 

說明: 請問您認為「靠北警察」粉絲團的設置，是否是造成下列現象的因素之

一? 請您依據自身之感受，在適合的□內打勾即可。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普 

通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1.「官大學問大」的現象有減少 □ □ □ □ □ 

2. 由下向上反映意見較獲得重視 □ □ □ □ □ 

3. 內部傳達公事更迅速 □ □ □ □ □ 

4. 同仁執勤中更能依循法令 □ □ □ □ □ 

5. 警界內部違法的包庇現象減少 □ □ □ □ □ 

6. 吃案現象減少 □ □ □ □ □ 

7. 協助其他行政單位勤務變少 □ □ □ □ □ 

8. 將科技設備及技術更加落實運用於勤務中 □ □ □ □ □ 

9. 警察更重視自身專業知識及技能提升 □ □ □ □ □ 

10. 警察更重視自身專業知識及技能提升 □ □ □ □ □ 

11. 不合理績效評比業務減少 □ □ □ □ □ 

12. 警察機關升遷調動更依績效考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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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30 歲以下  □31-39 歲   □40-49 歲  □50 歲以上 

3. 警察教育養成經歷(以最後任官學歷為選項，如:警專 00 期，又

特考班 00 期，即勾選特考班)  

□警專正期  □警大正期  □警大二技  □警大研究所          

□警佐班    □特考班  

4. 教育程度：□專科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5. 服務單位： 

□警政署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6. 職稱：□警員(隊員、偵查佐) □巡佐(小隊長)  □巡官(分隊長) 

□警務員或同階之組長、股長 

□警務正或同階之組長、股長(含以上) 

7. 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每天至少一次                                                         

□每週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每月少於一次 

□零次 

 

 

***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